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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好好的的居居民民会会所所咋咋就就没没了了呢呢
小区规划图里的居民会所楼咋要改建“残障人员庇护所”

公积金缴存和还款账户暂时没绑定，委托还款转的是缴存账户

自自动动转转账账还还房房贷贷，，还还得得再再等等等等
本报6月20日讯（记者 喻

雯） 端午小长假第一天，省城
不少楼盘推出优惠促销活动吸
引客户。采访中，不少想要公积
金贷款的市民对于委托还款比
较关注，上一年的贷款本息是不
是可以直接打到还款账户？20
日，济南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有
关负责人说，目前公积金的缴存
账户和还款两个账户暂时不能
绑定，也就是说目前委托还款的
钱只能转入市民的缴存账户，无
法直接到还款账户。

20日下午，记者来到经十东
路一家楼盘，项目的暖场活动吸
引了不少市民。市民孙女士看好
一套90平米的房子，总价在100
万元左右。她想公积金贷款50
万，30年还清，每月的还款额在
2315 . 58元。

“我听说公积金中心推出了
委托还款的业务，每年可以把上
一年的还款额直接打到我们的
还款账户。”孙女士说，她的公积
金开户缴存账户是在建设银行，
贷款银行是在招商银行。她算了
一笔账，每年的还款额在27780

元。“是不是签了委托协议后，每
年的还款额可以直接打到我的
招商银行还款账户？”

采访中，也有购房者对委托
还款比较关注。市民张先生说，
他理解的委托还款跟孙女士不
一样，以孙女士为例，签订委托
还 款 协 议 后 ，每 年 把 上 一 年

27780元的还款额打到孙女士的
缴存账户，而不是直接打到还款
账户。如果孙女士想还贷款，自
己只能把钱再转到招商银行的
还款账户。

到底谁的理解是对的？20
日，济南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有
关负责人说，根据目前的贷款提

取政策，公积金贷款未还清不能
一次性提取账户余额，但在还款
满一年后，可以支取住房公积金
进行还款。也就是说，上一年还
了多少款，可以在下一年进行提
取，但支取额度不得超过上一年
的还款总额。按照一般的提取方
式，市民每年都要持有关资料到
公积金大厅，办理支取手续后再
进行贷款的还款。如此一来，公
积金大厅、银行来回跑，市民感
到有些麻烦。

为了减少市民每年的跑
腿，济南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推出了委托自动还款业务。办
理了公积金贷款的职工可以签
订委托提取贷款协议，根据协
议约定，由中心每年发送指令
给指定的银行，将职工的公积
金打入住房公积金联名卡或缴
存银行其它储蓄账户，职工个
人不需要每年再到大厅办理手
续。

“自动还款是把上一年的贷
款本息转入公积金联名卡，也就
是开户缴存银行。”该负责人说，
公积金缴存账户和还款账户暂

不能绑定。如果市民的缴存银行
与贷款银行不是同一家银行，自
动还款无法将钱直接打入还款
账户。

记者了解到，目前已有14家
银行与公积金管理中心签订委
托还款协议。贷款职工在贷款后
可以到公积金大厅与中心签订
委托扣款协议，协议生效之后，
公积金中心会每年根据贷款职
工的还款情况，对贷款职工本人
及其配偶的公积金提取进行自
动划转，这样就省去了职工往返
中心大厅的审批。

在委托还贷期内，每年委托
提取公积金还贷的金额以上一
年借款人实际偿还的贷款本息
为上限。借款人及其配偶(同一
户口直系亲属 )同时参加委托
提取的，如借款人公积金账户
余额足够提取，先从借款人账
户提取，当借款人账户余额不
足时，再从配偶(同一户口直系
亲属)账户提取不足部分，双方
每年提取的公积金转入指定账
户内。如公积金账户余额不足，
按账户余额取百元整数提取。

市民在办理公积金业务。（资料片）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本报见习记者 郑帅 实习生 王苏巍

近日，市中区外海碟泉山庄小区居民反
映，位于小区东门口两侧的两栋小楼本应规
划为小区居民会所，但不久前却发现开发商
将这两栋楼其中一栋给租了出去，而另一栋
竟然卖给了市中区残联建“残障人员庇护
所”。当初买房时说好的居民会所，怎么就这
样没了呢？

▲争议楼
门口贴着维权
标语。 本报见
习记者 郑帅

摄

争议楼
已经停止装修，
楼外堆放着建
筑垃圾。 本报
见习记者 郑
帅 摄

“居民会所”要建成残障庇护所

“当时在这里买房的时候，
销售人员告诉我们这是个高档
小区，门口的两栋楼都要建成
居民会所，可以作为业主委员
会的会议场所，也可以在里面
举办一些居民活动。”小区居民
张大爷称，门口北侧的小楼被
开发商租了出去，而南侧这栋
楼之前一直被用作售楼中心，
后来变成了物业办公室，开发
商原本承诺的居民会所却一直
没有踪影。

今年“五一”前，南侧这
栋楼开始有施工人员进去装
修，本以为承诺的居民会所
终于有了着落，没承想打听
后得知这里竟被卖给了市中
区残联。

“开始看到有人装修，问物
业的工作人员，他们还骗我们
说是建超市，后来我们问施工
人员才知道这栋楼已经被卖给
了市中区残联，要建一个残障
人员庇护所。”居民刘女士称，
开发商没有经过小区业主的同
意，擅自把小区配套设施卖掉，
显然侵害了小区业主的权利。

对于这栋楼建成“残障人
员庇护所”的说法，市中区残联
证实了这个消息。

“现在这个庇护所是必须
得建的，是国家规定的，每个区
县都得建。庇护所是给三级、四
级残障人员进行公疗培训用
的，培训完以后让他们走向社
会就业。”工作人员称。

1 9日，记者来到位于二
环 南 路 的 外 海 碟 泉 山 庄 小
区，被卖掉的小楼就位于小
区东门北侧。小楼有三层高，
正门的玻璃门已经被锁死，
没有装修施工人员。玻璃门
上 贴 着 小 区 居 民 维 权 的 标
语，透过玻璃可以看到里面
装修的痕迹，楼外侧则堆了
大量的建筑垃圾。

“自从大家得知这栋楼被
卖掉后，就阻止了施工人员继
续装修。我们找了残联协商，他
们给我们承诺如果协商不好就
不施工，但三天前他们又派人
来施工了。”刘女士说，他们并
不是针对残联，只是想维护自
身的合法权益。

楼房规划用途是住宅还是办公？

记者从小区内的规划示意
图上看到，小区公共配套面积
中规定会所面积是3010平米。
在居民出示的小区规划图纸
上，这栋争议楼的位置也是被
注释为居住用地中的服务设施
用地，“包括幼托、文化体育设
施、商业、金融、社区卫生服务
站”。

刘女士认为，既然是小
区的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没
有经过业主的同意开发商就
出售给了其他单位，显然是
不合法的。况且小区的土地
规划都是居住用地，不应该

把残联办公放在小区的配套
设施里。

然而，市中区残联的工作
人员称，小区这栋楼的规划用
途是“办公”。

明明是小区的公共配套，
怎么就成了办公用地了呢？

为了弄清这块地到底是
怎么规划的，房产证上这块地
是不是规划为办公用途，小区
业主曾到房管局查询，但也没
有得到明确的答复。经过不断
努力，有业主从有关部门拿到
了小区土地的相关证件。

“小区的《建设用地规划

许可证》上面写明的用地项目
名称是新建住宅小区，《国有
土地使用证》上写明的土地用
途为住宅，使用年限70年。这
就证明我们的小区是纯住宅
用地，不能用作办公用途，残
联提供的房产证有问题，存在
矛盾。”

刘女士认为，规划局的规
划没问题，但房管局将该楼的
二层、三层包括阁楼全部规划
为办公，这就不符合小区公共
配套的使用用途，不应该把办
公放在小区配套设施里，希望
有关部门能尽快给说法。

●律师说法： 开发商或构成侵权

据了解，业主多次找到小区的开发商，而对方一直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只是声称对这栋楼的买卖是合
法的。业主们向开发商索取土地证、建筑用地规划许可证等相关证件，开发商也并没有提供完全。

“我们之前去找过他们，但他们一直不给明确答复，还以建残联庇护所为由来推脱。我们并不是反
对做公益，我们也支持公益，但这并不能够成为侵犯我们合法权益的理由，我认为应该依法办事，不希
望被道德绑架。”张大爷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成立了临时的业主委员会，希望能够依法维权。

山东省新亮律师事务所王新亮律师认为，小区公共配套设施的所有权属于全体业主，开发商无权
私自买卖。

“如果楼房属于小区公共配套设施的规划范围，则其所有权应该归全体业主所有，开发商无权将其
卖掉，否则构成侵权。如果楼房所有权归开发商所有，在楼盘营销的过程中将其宣传成公共配套的行为
涉嫌虚假宣传，构成合同欺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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